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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冷凍設備操作因液氨外洩燒灼傷致死災害 

（99）0007425 

一、行業分類：冷凍食品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接觸 

三、媒 介 物：有害物質﹝氨﹞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股份有限公司廠長李○○稱：「99年 01月 12日凌晨約 2時 30分左右，推測因為

4號冷凍系統液氨回流，機房當班人員吳○○未及時處置，液氨回流 4號壓縮機，致冷

凍壓縮機機頭油封鬆弛、冷凍油噴濺、高壓管破裂，吳員可能要去關斷高、低壓閥，受

液氨噴濺而凍傷，他又往下風處跑(機房入口之反方向)，跑到機房後面水槽邊，據消防

人員轉述：罹災者就昏迷倒在水槽邊，經緊急送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急救」，於當日上午

11時轉高雄長庚醫院燒燙傷中心加護病房，凍傷部位包括臀部、大腿及背部多處，至 99

年 1月 25日 14時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因氨氣洩漏，大量吸入及灼傷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未置備防護眼鏡、手套及呼吸防護具等必要防護具，並使勞

工確實配戴。 

(三)基本原因：1.未訂定操作程序，並依該程序實施作業。 

2.罹災者 98.11.16到職，雇主未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必要之安全衛

生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應依規定置備與同一工作時

間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數量以上之適當必要防護具（防護手套、防護眼鏡），並保持

其性能及清潔，使勞工確實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 50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 使用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實施作業時，應就規定事項訂定操作程序並依程

序實施作業。（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 3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三) 對設置特定化學設備之作業場所，為因應丙類第一種物質及丁類物質之漏洩，應

設搶救組織並訓練有關人員急救、避難知識。（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 34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四) 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1項) 

(五) 對特定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應依規定每二年實施定期檢查一次。（勞工安全衛

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8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 

(六) 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定化學物質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69條第 1項第 4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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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雇主對擔任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一  災害現場位於○○股份有限公司冷凍機房 

 

 
 

照片二  4號冷凍壓縮機機頭油封鬆弛，冷凍油噴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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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  高壓管破裂位置 

 

 

 

照片四  高壓管破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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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以高空工作車吊運盛裝金鋼砂之太空包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99）018559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2599）。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墜落、滾落（01）。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其他（229）（高空工作車）。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據相關人員描述於 10時 30分時，罹災者使用高空工作車佩帶安全帶位

於油槽東南側從事油漆作業，約於上午 11時 40分左右，罹災者移至油槽東側，當時現

場還有侯○○及罹災者配偶吳○○等 3人，吳○○工作為填金鋼砂至砂桶，盛裝金鋼砂

之太空包距離砂桶 6公尺處，罹災者使用高空工作車伸臂桿末端綑綁一條纖維索，協助

吊掛盛裝金鋼砂之太空包，吊至砂桶附近，侯○○看到罹災者使用高空工作車吊運太空

包，便協助置放棧板至預定承接位置，當棧板放好後，此時太空包約升至距離地面 2.8

公尺的高度，因太空包的吊帶撕裂導致太空包掉落地面，瞬間伸臂產生的反作用力，將

罹災者拋出高空工作車工作台外後墜落地面，與工作台之水平距離約為 13.6公尺處，經

送小港醫院急救無效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以高空工作車伸臂吊運盛裝金鋼砂之太空包，太空包因吊帶撕裂而掉落地面，使伸

臂產生反作用力，人員被拋出工作台外，墜落地面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於高空工作車作業時，雇主未確實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2.違法使用高空工作車伸臂吊運盛裝金鋼砂之太空包。 

3.使用高空工作車吊運之荷重，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未落實共同作業安全管理。 

2.未落實承攬作業有關高空工作車之危害告知。 

3.雇主未訂定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安全標準。 

4.雇主未對從事高空工作車作業勞工增加3小時安全衛生訓練。 

5.雇主對體格檢查發現所僱勞工患有貧血，不得僱用從事高架作業。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未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應依左列事項辦理：一、除行駛於道路上外，

應於事前依作業場所之狀況、高空工作車之種類、容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之作

業計畫，使作業勞工周知，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五、不

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及能力。六、不得使高空工作車供為主要用途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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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途。但無危害勞工之虞時，不在此限。七、除工作台相對於地面作垂直上升

或下降之高空工作車外，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雇主應使該高空工作車工

作台上之勞工佩帶安全帶（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8條之 1第 1、5、6、7款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但在職勞工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教

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

得少於 3小時。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車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作車…

應增列 3小時(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

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如下。 

 
照片 1太空包吊帶撕裂導致罹災者墜落高空工作車旁 

 

 

 

 

 

 

 

 

 

 

 

 

太空包 
砂桶 吳員留

有血漬

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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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銑洞配管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99) 0024012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 介 物：梯子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公司於 99年 2月 1日起將公司內之機電工程類修繕工程交付○○公司承攬。為因於

B1F餐廳需要裝設一支廢油管，已於 5月 24日上午已將 B1F地板銑洞完成，下午於 B2F 10

號卸貨碼頭進行現場勘查及丈量工作，故李○○請罹災者先將合梯架設完畢，待另一個

師傅到場後才實施作業。惟至事故發生前，另一個師傅尚未到場，李○○蹲在 10號碼頭

邊與罹災者溝通有關工作之事項，並請罹災者先行丈量配管作業之相對位置後，李○○

即低頭思索本工程之相關事項，未監看罹災者之舉動，且監視器亦未拍到事故發生之完

整過程。 

李○○臆測罹災者為了丈量時之安全，故持繩索爬上合梯欲以繩索將合梯與通風管之螺

桿綑綁固定，且當時罹災者並未配戴安全帽與安全帶，以罹災者之身高約 170公分模擬

推估當時站立於合梯之第 8階（由下往上），其垂直高度大約 229公分，惟李○○並未親

眼看見罹災者爬上合梯及墜落之過程，直到罹災者發出喊叫聲的時候，李○○才目擊罹

災者以頭部朝下仰躺的方式墜落至地面，隨後救護車趕到現場將罹災者送至阮綜合醫院

急救，延至 5月 26日 6時 56分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於合梯上墜落致顱內出血及多處外傷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1)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未以架設施工架或設置工作台之方式為之。 

(2)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

虞者，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1)原事業單位未依規定辦理危害告知及共同作業安全管理。 

(2)雇主未於僱用勞工時，施行體格檢查。 

(3)雇主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使勞工遵行。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原事業單位：○○公司：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

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二、機械、設備或器具

之管理。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

與測定。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六、採購管理、承攬

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十一、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7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

理與統計分析。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十六、其他安全衛生

管理措施。前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於第一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達三

百人之事業單位，應符合第十二條之二至第十二條之六之規定；於僱用勞工人數

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要求各級主管及管

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第一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

行，應留存紀錄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

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7條第 1項）。 

     3.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

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

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

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 

(二)承攬人：○○公司：  

    1.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

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

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第 1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

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二、機械、設備或器具

之管理。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

與測定。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六、採購管理、承攬

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十一、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

理與統計分析。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十六、其他安全衛生

管理措施。前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於第一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達三

百人之事業單位，應符合第十二條之二至第十二條之六之規定；於僱用勞工人數

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要求各級主管及管

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第一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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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應留存紀錄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但在職勞工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之勞工，應接受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認可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事業單位之勞

工上網學習，取得認證時數，其時數得抵充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至多

二小時。（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

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7.雇主對於年滿 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

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

行號之員工。（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墜落現場示意圖，「A」為罹災者攀爬之合梯暨攀爬處。「B」為李俊

典當時位置。「C」為罹災者事故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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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堆取料機支撐樑斷裂搶修作業因平台崩塌衝撞致死職業災害 

 
(99)0035857 

一、行業分類（含代碼）：其他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業（2549）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媒介物：其他動力搬運機械（22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公司領班陳○○表示本案災害發生當日上午 4 時，曾指示蔡○○施作張力桿連接板

與主橫樑之焊接面之修平作業，且於告知後，即離開罹災者所施作之平台至位於該平台下方

之施工架從事該堆取料機之斜撐焊接工作，僅於聽到聲響後，回頭便看到蔡○○繫安全帶懸

吊於上平台欄杆處，且上平台已落下。當時安全帽已落至地面，並由其將蔡○○抱著，公司

另一位員工將蔡○○之安全帶解開。之後便由工安徐○○開車，與另外兩位公司員工一同送

至小港醫院。 
另據○○公司派於該工程之工地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徐○○表示，蔡○○於作業現場有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有將安全帶鉤掛在上平台內側欄杆；惟最後一次看到是見其立於

下平台，手持氧乙炔切割器，但並不清楚其要施作何處。 
六、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罹災者因鉤掛之安全帶被上平台拉扯拖下致頭部撞擊受創。 
2、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 
a、未對施工現場崩塌危害實施必要之危害辨識，且未有施工標準安全作業程序，致

勞工誤切補強板與短樑之連接面。 
b、勞工工時過長，影響其行為能力。 

(2)不安全動作：無。 
3、基本原因： 

(1)○○公司： 
a、未於施工前告知承攬人對於堆取料機緊急搶修工程之崩塌危害因素及依勞工安全

衛生法令應採取之措施。 
b、未確實指導與協調，並連繫調整與承攬人間之共同作業。 

c、未訂定堆取料機緊急搶修之施工標準安全作業程序，供承攬人依循施作。 
d、未對現場實施崩塌危害之危害辨識。 

e、未確實督促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2) ○○公司： 

a、使勞工嚴重超時工作。 
b、未對現場實施崩塌危害之危害辨識。 
c、未訂定堆取料機緊急搶修之施工標準安全作業程序。 

七、防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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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部分事業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原事業單位）：○○公司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

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7 條第 1 項） 
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

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

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

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

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七、安全衛生作業標

準之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4、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

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

有關法令之規定。（勞動基準法第 63 條第 1 項） 
（二）承攬人：○○公司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

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七、安全衛生作業標

準之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2、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勞

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 項）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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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圖為同型之 6 號堆取料機；紅色梯形為張力桿連接板、紅色矩形為主橫

樑；黃色矩形為支撐上平台之短樑；虛線梯形為補強板（焊接於連接板

前及短樑上）；假人位置推估為當時罹災者所站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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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廣告招牌維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099)0036522 

一、行業分類：：戶外廣告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99 年 8 月 10 日 11 時 25 分許，○○吊車起重工程行勞工曾○○（具吊升荷重在 3

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結業證書）操作已裝設直結式搭乘設備之起重機，將

○○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勞工吳○○(罹災者)舉升至約 7層樓高(約 23公尺)的招牌下方進

行霓虹燈與變電器之維修作業，因當時下雨且起重機伸臂已全伸且達最大仰角，視角不

良，曾○○與吳○○之間僅以手勢連絡，將起重機伸臂下俯，又因直結式搭乘設備與起

重機結合處僅以插銷直接置入起重機伸臂端部的配合孔，不另加插銷頭鎖固，造成搭乘

設備於碰撞牆壁後隨之脫落，由於吳○○當時並未配戴安全帽與安全帶，就連同搭乘設

備一起墜落。經連絡 119 緊急送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救治仍因血胸不治

死亡。本處派員檢查時，該肇事之起重機與搭乘設備已不在現場。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因移動式起重機加裝之搭乘設備脫落，勞工吳○○隨搭乘設備自約 7層樓

高處(約 23 公尺)墜落，造成血胸不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1)搭乘設備乘載僅以插銷直接置入起重機伸臂端部的配合孔，未另加

插銷頭鎖固，無防止搭乘設備脫落等措施。。 

(2)移動式起重機之搭乘設備未妥予安全設計，並事前經專業機構簽

認。 

(3)罹災者未配戴安全帽與安全帶。 

(4)起重機載人作業因伸臂已全部伸出並達最大仰角並下雨，造成視角

及視線不良。 

不安全動作：研判無。 

 (三)基本原因：(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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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事前確認移動式起重機之搭乘設備是否已妥予安全設計及經專業

機構簽認。 

（4）未指派指揮人員指揮(起重機載人作業)。 

（5）未事前擬訂作業方法、作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起

重機載人作業)。 

(6)未指派適當人員實施作業前檢點、作業中查核及自動檢查等措施 (起

重機載人作業)。 

(7)共同作業時，未善盡原事業單位應盡之責，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

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等相關事項。 

(8)未於事前具體告知承攬人有關高空廣告維修作業之工作環境、危害因

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應採取之措施。 

(9)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前項但書所定防止墜落措施，應辦理如下事項：一、以搭乘設備乘載或吊

升勞工，並防止其翻轉及脫落。二、使勞工佩戴安全帶或安全索。(起重升降機具安

全規則第 35條第 2項第 1、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搭載或吊升人員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搭乘設備及懸掛裝置（含熔接、鉚接、鉸鏈等部分之施工），應妥予安全設計，

並事前將其構造設計圖、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

機構簽認，其簽認效期最長二年；效期屆滿或構造有變更者，應重新簽認之。…。

七、起重機載人作業時，應指派指揮人員負責指揮。無法派指揮人員者，得採無線

電通訊聯絡等方式替代。(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條第 1項第 1、7款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四)雇主應於前項起重機之載人作業，依據作業風險因素，事前擬訂作業方法、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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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使作業勞工遵行。(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五)雇主應指派適當人員實施作業前檢點、作業中查核及自動檢查等措施，隨時注意作

業安全，相關表單紀錄於作業完成前，並應妥存備查。(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六)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七)

(八)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

生事項。…；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第一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應留存紀錄備查。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

第 1項）。 

(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

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7條第 1項) 

(十)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

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

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

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等以防止職業

災害之發生。(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 

(十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十二)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

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十三)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 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

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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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投保。

（勞工保險條例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肇事之移動式起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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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維修鋁捲包裝翻轉設備被夾致死職業災害 

(99）0026141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2599）。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被夾、被捲（07）。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其他（159）（鋁捲包裝翻轉設備）。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據相關人員描述於 99年 8月 13日 8時許，原事業單位○○一廠冷軋課

張○○技術員，因鋁捲包裝翻轉設備聯軸器故障需進行拆換，遂通知同單位之成品管制

員蕭○○停止翻轉設備作業，同時亦通知原事業單位設備處張○○電氣技術員及職災單

位吳○○電氣維修員進行斷電掛卡及拆卸馬達電線，待張○○、吳○○二人完成作業後，

轉由張○○與職災單位勞工羅○○、黃○○共同拆換鋁捲包裝翻轉設備之聯軸器，進而

羅○○全身進入包裝平台下方，並蹲在該包裝平台下方使用鎯頭敲打聯軸器，於 8時 30

分左右將聯軸器拆離，卻導致包裝平台失衡往下滑落，遂夾擊於平台下方從事工作之羅

○○，經送醫院急救無效，於當日 9時 4分宣告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遭滑落之鋁捲包裝翻轉設備包裝平台夾擊頭部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維修更換鋁捲包裝翻轉設備聯軸器，未設置防止包裝平台滑落之安全

設備與措施，且使罹災者位於包裝平台下方。 

（三）基本原因：未實施作業危害辨識，研訂相關工作安全標準，並實施作業前之

安全確認等控制步驟。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

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應採上鎖

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

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七、安全衛生作業標

準之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第 1款及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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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原事業單位軋鋁一廠冷軋課東側鋁捲包裝翻轉機外觀 

 

照片 2 罹災者使用鎯頭敲打聯軸器，使聯軸器與包裝平台脫離、手動鏈滑輪固定於馬達 

 

 

 

 

 

 

發生職災罹災

者於平台下方 

補強桿 

馬達 
減速器 

聯軸器 

齒輪

箱 

齒輪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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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鋼管吊卸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100)0029789 

一、行業分類：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未包裝貨物：鋼管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99年 11月 1日 7時 40分香港籍○○2號散裝貨輪泊靠於高雄港○○號碼頭，○

○企業行指派 1 名組長陳○○及 4 名曾受過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訓練合格

之裝卸工負責鋼管卸貨作業，並由其中一位裝卸工謝○○兼任起重機指揮手。據○○

卸股份有限公司現場督工曾○○表示，是日 12 時 50 分許，4 名裝卸工之一劉○○從

事鋼管吊掛準備作業之前，不慎從高約 3.5 公尺之鋼管上方墜落至船艙地板，經送高

雄市阮綜合醫院急救，於當日 18時 25分宣布急救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自高約 3.5公尺之鋼管上方墜落至船艙地板致臚骨骨折併臚內出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1)堆疊貨物時，各層貨物間未使用墊木隔開，造成鋼管無間隙，以致

劉○○等人需使用單邊作業帶，方能進行下一步之吊卸鋼管作業。 

(2)對於 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場所，勞工有墜落之虞，未設置防止作業

人員墜落設施。 

(3)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未設置警告標示。 

不安全動作：研判無。 

 (三)基本原因：(1) 未辦理新進及調換作業勞工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針對工作環境或作業活動引起之危害，未採取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

對應控制之措施。 

（3）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未報經本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4）○○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將船舶貨物裝卸作業交付○○企業行承攬，未

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曁本法及有關安

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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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將船舶貨物裝卸作業交付○○企業行承攬，與

○○企業行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

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

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

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

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 225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5款)。 

(二)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2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三)雇主對於新僱勞工及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3

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生

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五)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投保。

（勞工保險條例第 14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

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七)雇主對在職勞工，應就下列規定期限，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一、‧‧‧二、年

滿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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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艘貨輪吊卸之鋼管，罹災者劉○○即是從鋼管上方墜落至船艙底板傷重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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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環境清潔作業發生遭砂石掩埋致死災害 

 
(100)0011738 

一、行業分類：其他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 

三、媒 介 物：石頭、砂、小石子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1人 

五、發生經過： 

99年 12月 7日 10時許，○○股份有限公司○○預拌混凝土場承攬人○○企業行之

員工李○○與楊○○至砂石庫巡視是否有垃圾，至砂石庫頂端時，楊○○發現砂石庫的

第二個儲槽有一隻圓鍬，故楊○○至附近拿了梯子先下去該儲槽，李○○隨後拉了一根

繩子下去儲槽，撿拾圓鍬要返回爬梯時，原本看似平坦的砂忽然崩塌，李○○因有拉住

繩子被砂子埋至下巴，楊○○則完全被砂掩埋。經消防人員搶救，李○○於 13時 46分

獲救送至小港醫院並於 16時 30分許出院；楊○○於 18時 30分許被救出後已無生命跡

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崩坍的砂石掩埋窒息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a.儲槽內砂石有架橋現象未採取防止倒塌、崩塌等必要措施。 

b.進入砂石庫的儲槽時，未佩掛安全帶及安全索等防護具。 

c.未於進口處派人監視。 

 (三)基本原因：未實施作業危害辨識，研訂相關工作安全標準，並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作業前之安全確認等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堆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綑綁護網、擋樁、限制高 

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153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使勞工進入供儲存大量物料之槽桶時，應依下列規定：…二、應使勞工佩掛安全 

帶及安全索等防護具。三、應於進口處派人監視，以備發生危險時營救。…。（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4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勞工於高度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 

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生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 



22 

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

項） 

7.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 

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8.年滿 15歲以上，60 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 

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勞

工保險條例第 6條） 

9.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 

償。……。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

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1項第 4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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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屋頂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99）0990020592 

一、行業分類：其他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介物：屋頂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99年 4月 17日下午約 2時，勞工郭○○於高度約 210公分的舊有屋頂上，以鐵撬從事

石棉瓦拆除作業，因為踩空墜落，雇主李○○立即通知 119，送邱綜合醫院急救，當日

下午 4點 55分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高處墜落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屋頂作業未設置防止墜落之必要踏板、安全網，或採取適當安全措施。 

2、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三) 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實施自動檢查。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使勞工切實遵守。 

3、未對勞工施以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

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

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條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 1項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使勞工於屋頂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因屋頂斜度、屋面性質或天候等致

使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採取適當安全措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8條第 1款及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台、擋

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台、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構、橋台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

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 19條第 1項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五)雇主對於從事構造物拆除作業之勞工，應使其佩帶適當之個人防護具（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第 165條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六)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七)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設

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雇主對於第五條第一項之設備及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九)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23條第 1項）。 



25 

(十)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罹災者作業時，未鋪設安全網、未使用安全帶。 

 

 

說明二：據屋主指示之墜落位置，相對應之墜落高度約 21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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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自來水管管材備料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099）0035300 

一、行業分類：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介物：金屬材料（DIP自來水管）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99年 8月 1日下午 1時 40分許罹災者徐○○於愛河上游水質淨化工程中從

事管材（DIP自來水管）備料工作，罹災者於卡車上以布袋繩綑綁管材，並指揮液壓挖

掘機（俗稱怪手）將管材由卡車上吊放至地面，據現場目擊者（怪手司機）敘述：事故

發生時罹災者位於卡車車斗上靠近車頭處，於自來水管吊運過程中，因自來水管高低差

及布袋繩鬆脫造成滑動，罹災者遭受管材滑動撞擊腹部受傷，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急救，當日下午 8時 8分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腹部遭自來水管撞擊造成出血性休克致死。 

（二）間接原因： 

１、不安全狀況：(1)以怪手機具作為吊料作業之機具。 

 (2)未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２、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１、未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 

２、未對勞工施以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九、

不得使車輛系營建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條

第 1項第 9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2、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條第 1項第 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4、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

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5、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6、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

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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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時現場之相對關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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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輕鋼架描繪作業發生墜落災害致死災害 

(99)1000001013 

一、行業分類：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梯子等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99年 11月 18日上午 8時 30分許莊○○進到○○醫院○○病房後，先告知黃○○等 3人

工作內容及工作安全須知，約 9時 30分許，莊○○與黃○○完成○○病房醫師值班室浴

室輕隔間部份工程，黃○○便要進行同醫師值班室另一間浴室輕隔間工程時，莊○○發

現材料不足，便走到醫師值班室外之走廊，告訴○○公司負責人鄭○○說施工材料不足

後，莊○○隨即走回醫師值班室，當到達門口時突然聽見”碰”一聲，當時與黃○○同

醫師值班室作業勞工曾○○亦聽到該聲響後轉頭查看，兩人發現黃○○倒臥在合梯旁，

左邊耳朵處流血，頭部仍配戴安全帽，莊○○及曾○○及在附近工作勞工旋即將黃○○

攙扶至○○醫院一樓急診室救治，仍延至於 11月 21日 21時 37分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自合梯墜落撞擊地面致顱內出血致死。 

    (二 )間接原因：不安全的狀況：單獨一人使用合梯作業及合梯豎立時繫條未                      

完全張開。 

 (三)基本原因：1、未設置協議組織會議，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

作。2、未訂定適於該工作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3、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未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等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

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3項）。 

（二）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左列規定：一、…。…。三、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

七十五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繫材扣牢（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條第 3款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3項）。 

（三）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就下列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條第 1項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四）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

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3項）。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工安全衛

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二、…。…。十六、其他

安全衛生管理措施。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

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3項）。 

（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3項）。 

（七）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向檢查機構報備，以供勞工遵循（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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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１．  
２．照片一、罹災地點位於○○病房醫師值班室，勞工罹災時使用合梯

不慎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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